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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《哈密市城市供热用热管理条例
实施办法》的决定

（2023年 6月 7日哈密市人民政府令第 6号公布 自 2023

年 6月 7日起施行）

市人民政府决定对《哈密市城市供热用热管理条例实施办

法》作如下修改：

一、将第三条第一款修改为“当年建成并出售的居住建筑（含

商住一体建筑），第一个供热期可以由建设单位或房地产开发企

业代收热费，代收方式按照供热企业与建设单位或房地产开发企

业签订的协议执行。已建成但未出售的居住建筑由建设单位或房

地产开发企业承担热费。自第二个供热期起，供热用热双方按照

供热用热合同履行相应义务。”

二、将第三条第二款修改为“非居住建筑自第一个供热期起，

由供热用热双方按照供热用热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。”

三、第六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后增加一项，作为第（三）

项：“独栋别墅及平房住宅的供热面积按不动产登记证证载面

积计算。”

四、第十条第一款中删除“新建建筑的热用户在第一个供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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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内不予办理停热”的内容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哈密市城市供热用热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根据本决定作相

应修改并对条文序号作相应调整，重新公布。

哈密市城市供热用热管理条例实施办法
（2022年 9月 30日哈密市人民政府令第 4号公布 根据

2023年 6月 7日《哈密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〈哈密市城市供热

用热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〉的决定》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哈密市城市供热用热管理工作，维护

供热用热双方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哈密市城市供热用热管理条例》，

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（县城）供热规划、建

设、经营、管理、服务和用热等活动，适用本实施办法。

第三条 当年建成并出售的居住建筑（含商住一体建筑），

第一个供热期可以由建设单位或房地产开发企业代收热费，代收

方式按照供热企业与建设单位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的协议执

行。已建成但未出售的居住建筑由建设单位或房地产开发企业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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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热费。自第二个供热期起，供热用热双方按照供热用热合同履

行相应义务。

非居住建筑自第一个供热期起，由供热用热双方按照供热用

热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。

热用户因房屋交易等原因造成房屋产权关系发生变更的，

变更双方应当通过供热单位办理变更供热用热手续，结清往年

热费。

第四条 居民热用户室内温度低于 20℃时，可向供热单位

提出室内温度测量申请。供热单位接到申请后，应当于 24小时

内派员测量室内温度，测量标准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市供

水供热供气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之规定执行，并做好测量登记，

测量记录须经热用户与供热单位双方签字认可，测量结果作为退

费的依据。

因供热单位责任造成居民热用户室内温度未达到标准的，按

照以下标准进行退费。当日热费按照每个供热期热费总额与总供

热天数的比值计算。

（一）供热温度高于或者等于 18℃、低于 20℃应当退还当

日热费的 15%；

（二）供热温度高于或者等于 16℃、低于 18℃应当退还当

日热费的 20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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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供热温度高于或者等于 14℃、低于 16℃应当退还当

日热费的 40%；

（四）供热温度低于 14℃，应当退还当日热费的 70%。

属于热源、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责任造成居民热用户室内温

度未达到标准的，供热单位可以依法向责任方追偿。

第五条 非居民热用户室内温度未达到标准的，可参照本实

施办法第四条之规定在供热用热合同中予以约定。

第六条 供热收费面积的确定按照以下标准计算：

（一）多层居民住宅（六层及以下）的供热面积按不动产登

记证证载面积的 90%计算；

（二）高层居民住宅（六层以上）的供热面积按不动产登记

证证载面积的 85%计算；

（三）独栋别墅及平房住宅的供热面积按不动产登记证证载

面积计算；

（四）无不动产登记证的房屋供热面积按照房产证、房产实

测报告书、商品房买卖合同或买卖契约确定；

（五）供热用热双方对房屋建筑面积有争议的，可委托有资

质的第三方房产测绘机构进行测定；

（六）非居民建筑热费收取按照建筑面积计算。

办理停热的热用户应当在供热期开始前，向供热单位缴纳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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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设施运行基础费，缴费的面积按照前款标准执行。

第七条 建设单位或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新建房屋接入集

中供热，应当于当年 6月 15日前向供热单位提出书面用热申请，

并提交用热申请书、建筑规划总平面图、供热管网施工图等资料。

供热单位应当在接到用热申请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作出书

面答复。符合用热条件的，供热单位应当与申请人签订供热用热

合同，并办理相关手续；不符合用热条件的，应当向申请人书面

告知原因。

第八条 供热单位负责对热源、入户阀以外的供热管网、二

级、三级换热站等居民热用户户外供热设施和户内共用供热设施

、供热计量装置进行日常维修改造、养护、运行和管理，费用计

入供热成本。由建设单位或房地产开发企业建成投入使用的换热

站保修期（两个供热期）满后，整体移交供热单位，所产生的日

常维修改造、养护、运行和管理费用由供热单位承担。

非居民用户供热设施以入户阀门井为分界点，含阀门井及换

热站的分界点外的供热设施由供热单位负责日常维修改造、养护

、运行和管理，费用计入供热成本；分界点内的供热设施由热用

户负责，所产生的日常维修改造、养护、运行和管理费用由热用

户承担。

第九条 有下列原因之一，热用户室内采暖温度未达到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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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的，供热单位不承担责任，热用户应当全额缴纳热费：

（一）热用户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和室内供热设施的；

（二）热用户擅自扩大供热面积或者改变供热方式的；

（三）因供热设施故障或突发事件导致停热，在 24小时内

恢复正常供热的；

（四）因热用户的自身原因造成其他影响供热效果的行为或

情形。

第十条 具备分户控制条件的热用户，应当在每年供热期开

始前，至少提前 30日，以书面形式向供热单位申请停热或恢复

用热，供热单位应当在 3个工作日内为热用户办理完成停热或恢

复用热手续。

已办理停热的热用户在供热期间不得私自用热，停热期内申

请恢复用热的，应当向供热单位重新申请办理恢复用热手续且全

额缴纳热费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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